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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可能即将到来的监管风暴，一些游走在刑法边缘的虚拟货币从业机构开始打起
了把相关业务转移到海外的主意，认为只要业务远离中国大陆，主要人员有一张外
国绿卡，就一定可以躲开中国法律的监管，甚至认为即使自己涉嫌犯罪，中国刑法
也不过是“鞭长莫及”。 确实，区块链纠纷、犯罪由于其隐藏性、突发性、跨区域
性等特点，不论是对我国传统的民事管辖，还是刑事管辖都提出了挑战。但是，这
并不意味着从业机构把业务转移到海外就可高枕无忧，特别是在相关业务涉嫌犯罪
的情况下。 一、四大管辖原则 管辖是一国主权的象征，其一开始就向着尽可能周
延、进取的方向进行设计。我国刑法在第6条至第9条规定了属地管辖、属人管辖、
保护管辖和普遍管辖四个原则 。
属地管辖考察“犯罪地”，只要犯罪地在我国的，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即可管辖。 属
人管辖考察犯罪嫌疑人的身份，只要犯罪嫌疑人是中国公民的，即使是在域外犯罪
也应受管辖。 保护管辖考察域外犯罪对我国法益的影响，犯罪嫌疑人在域外对我国
或我国公民犯罪，应判处三年以上徒刑，且在犯罪地也构成犯罪的，我国刑法也可
管辖。 普遍管辖则是各国携手打击一些有具有共识的国际犯罪，即针对中国缔结或
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，即使犯罪过程本身与中国八竿子打不着，中国公
安司法机关仍可管辖。 二、属地管辖：避不开的紧箍咒 那么，如果机构在任何虚
拟货币业务都合法的地方开展业务，且实控人本人也拿着外国身份，是不是就一定
能跳出中国刑法的管辖呢？事实也并非如此，如果相关业务触及我国刑法，则凭借
“犯罪地”的扩大解释，我国刑法也可依据属地管辖对其规制。 什么是“犯罪地”
？根据《刑法》第6条和《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2条第1款规定，犯罪地包括犯罪行
为地和犯罪结果地。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区块链、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往往是通过计
算机网络来展开的。我国《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2条第2款针对主要利用计算机网络
实施的犯罪，将“犯罪地”的概念作了扩大解释，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络服
务使用的服务器所在地，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，被侵害的信息网络系统及其管理
者所在地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、被害人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，以及被害人被
侵害时所在地和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。可见，即使从业机构主体、业务转移到
在外国，但只要其市场主体有中国人，且中国人的财产遭受损失，则我国就可以是
“被害人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”、“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”或“被害人财
产遭受损失地”等，我国公安司法机关仍可对从业机构的犯罪行为进行管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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